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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高達八成以上不認同廢死主張，現今社會輿情亦不適合

輕言廢死，否則將造成社會治安更形惡化，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國內近來廢除死刑與否引發爭議，本席認為現今民眾大多仍認為「賞罰嚴明」才符合公平

正義精神；「廢除死刑」雖是國際人權組織的價值，但台灣有高達八成民意不贊成廢死，

政府於此議題應審慎因應。 

二、主張廢除死刑的國際人權組織強調，保障犯罪者的人權，但是被害者以及其家屬的人權難

道不應維護？死刑犯被槍決前還會先施打麻醉針，讓死刑犯不會感到那麼恐懼，但當被害

人被殺時，卻是恐懼得不得了，而且被害者家屬往往更是一生都活在傷害的陰影下，其人

權又在哪裡？ 

三、另外主張廢死者認為：死刑不足以抑制殺人犯，難道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就能夠抑制犯罪

？同理可證，死刑若因此可以廢止，那麼對犯罪者判處入監服刑也都不會有效果，豈不是

要通通廢掉刑罰？ 

四、因此政府是否廢除死刑，必須考慮周詳，而不是跟隨國際潮流，絕不能因為國際團體威脅

要降低人權名次，就去做對台灣不利的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政府對台灣二千

三百萬人民的安全、對我們社會的公義與正義，都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標準。 

五、根據本席了解，目前國際上對於死刑存廢與否的立場仍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大多數主張廢

除死刑的國家多以歐洲國家為主，其「廢死」的主張仍帶有濃厚的宗教哲學色彩，核心思

想在於：「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無權奪走任何人的生命」。然而，我國是一個多元宗教併

存的民主法治國家，而國家的法律不應受到特定宗教的哲學思想所左右，而是應該以全面

的角度來實事求是地處理法律與社會議題。 

六、事實上諸如英、美以基督教為主流宗教的國家，也並未完全廢除死刑的存在與執行，甚至

美國還有不少州的法律強力支持死刑的維持；然而，英、美兩國並未因為沒有完全廢除死

刑，而遭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不是保障人權的先進國家。 

七、如果為了「廢死」而搏取國際認同的虛名，不但對於我國國際地位不會發揮太大的正面作

用，反而會讓國民認為政府屈從國外勢力、降低國格，以及干預司法的聯想，同時造成現

行法律對於犯罪結果缺乏遏阻的效用，因此現階段絕不應輕言廢除死刑，才會讓欲作奸犯

科的人有所顧忌。 

八、以上爰請 貴院儘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五十八）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財政部為了使社會大眾瞭解我國政府

債務情形，於網站及電子看板定期公布揭露國家債務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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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鐘」資訊，其目的在提醒各機關開源節流及落實全民監督

，立意雖好，但仍有所不足，以致數字未能確實反映實情，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於今年 12 月 7 日公布最新國債鐘，截至今年 11 月底，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

餘額 4 兆 8,745 億元，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1,850 億元，較上月增加 350 億元，換算平均每人

負債 21.7 萬元，比起過去連 4 個月維持 21.6 萬元後，每人再增 1,000 元債務。 

二、財政部國庫署官員表示，每年歲末年終中央行政機關支出都會增加，才讓短期債務未償餘

額有明顯增幅，且預料到農曆年前，還有機會再往上走。 

三、根據國庫署資料，預估今年底中央一年以上債務餘額將達 5.05 兆元，占前 3 年度平均國民

生產毛額（GNP）36.9%，創下近 20 年來新高，直逼舉債上限 40%，舉債空間僅剩 4、

5,000 億元。換算成平均每人負債數 21.7 萬，雖只比上月增加 1,000 元，但拉長時間軸，自

財政部前（99）年 12 月開始發布國債鐘以來，平均每人負債從 19.7 萬元增加到 21.7 萬元

，2 年來已足足增加 2 萬元。 

四、事實上，財政部的計算基礎是在台灣獨創的公共債務定義下計算出來的數額，倘若比照

IMF（國際貨幣基金）對公共債務之定義，包括 1 年以下借款及非營業基金舉借債務均應計

入。目前立在財政大樓上的國債鐘數字「4 兆 8,485 億」，僅以 1 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4 兆

6,185 億元加上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2,300 億元。 

五、因此財政部的國債計算方式不僅失真，甚至刻意隱匿國家債務。此計算基礎並未計入潛藏

債務、非營業基金舉債及地方政府債務等，根據監察院 99 年 10 月對財政部提出的糾正文

，中央政府隱藏性債務在軍公教退休人員退休金為 8 兆 6 千多億元、社會保險提存不足部

份為 4 兆 8 千多億元、積欠社會保險之保費補助款為 1 千 2 百多億元、道路徵收補償費為 2

兆元等項目，合計達 15 兆 7,090 億元。依此資料加計入列國家負債後，平均每位台灣人的

負債超過 90 萬元。 

六、鉅額的潛藏債務雖非立即性支出負擔，卻並非不用償還！舉債動輒數千億，借多還少加上

以債養債，國債越滾越大；民國 100 年國債利息支出達 1,320 億，占總歲出的 7.4%，占中

央稅課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合計的 10%，中央最主要的經常收入中，每 10 元就有 1

元要用於付債息，利息沈重可見一般。 

七、日前財政部為了避免步入歐美各國的經濟困境，提議修改「公債法」，限制地方政府的舉

債金額，原是一番美意，不料此舉造成包括台北市長等五都首長的強烈反對；既然中央政

府有心提醒國人高度舉債之危險，更應以較接近真實的數字呈現於「國債鐘」，方可收警

惕之效。 

八、以上爰請 貴院儘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